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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我们的舆论场是存在结构性缺憾的，这种缺憾是多数网友并不围

绕公共问题去讨论，而是围绕事件去表达自己情感化、非理性化的观点，这些表

达主要是基于私利的动员，或者基于情感的判断，而非基于事实的理性思考。我

们真正需要的表达是基于公共治理的分享和探讨，从而形成社会共识。」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我国的互联网治理策略理念与治理水平？有哪些进步与挑战？

张志安：我国现在高度重视互联网治理，在过去二十年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是值得肯

定的。

首先是管理权归属上的集中。就治理的主体而言，改变了过去九龙治水相对无序的格局。

在过去，工信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广电总局多头管理互联网，管理效率总体不高。现在

国家成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要管理权归为一个政府部门，而且这个政府部门又背靠

一个更加重要的小组，即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既有高效的管理权又有一定的立

法权，改变了过去“九龙治水”的格局。

其次是推动互联网的法治化。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也需要有规范和秩序。国家尤其重视

网络传谣的治理，比如，对网络隐私和基本权利的保护，和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通过立



法方式去推动网络管理法制化，这是进步之处。

目前的挑战在于当权力过于集中时，如何在行使权力时避免垄断化、行政化和集权化。

另外，地方政府在实施网络法制化的过程中，出于社会维稳的压力，依然还有强烈的行政权

力主导色彩。还有，尽管我们现在在推动网络立法，但依然有不少领域存在真空或执法困境。

比如尽管强调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但具体实施过程中维权成本高，大部分人不愿意诉诸法律

手段维权；尽管强调网络隐私保护，但依然有大量人肉搜索和基于网络的道德审判案例，依

然对公民个人隐私进行轻易侵犯，要进行保护非常之难。

现在值得探讨的是在中国有否可能保护“被遗忘权”。2014年 5月 30日，谷歌面向欧

洲用户推出一项服务，可以应用户的要求，将他们认为有异议的内容从搜索结果中删除。这

项服务开通的 4天之内，谷歌公司就收到了 4.1万份个人申请。有了互联网、社交媒体，人

们越来越多地处于“圆形监狱”当中。公众有否权利要求互联网公司“一键全删”，中国能

否通过对“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记者：有观点说，对于我国的互联网治理，我们大可依赖市场自身，建设服务型政府，

您怎么看？还有人提出，要依靠各私营组织、行业组织充当治理的主体，您又如何看待

这个模式？中国应该采用哪种模式？

张志安：不同国家的网络治理手段应当有所差别。中国现在需要探索的是共同参与。但

是目前看来我国的治理模式仍然以政府为主导，公众的参与比较有限，企业在其中有一定的

影响力，但是话语权还比较式微，社会组织的参与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国政府要逐步从全能

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尤其是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相关的政策，需要更多地从跟过去相对自上而

下的、相对封闭的、相对权力主导的管理，走向更加开放、平等、多元、互动的治理的方向。

中国可能无法简单套用某种模式，但中国应该采用更加法治化、公开化和治理化的模式，

根据治理领域的不同来选择所依靠的主体。比如网络立法问题，基本是政府、人大牵头，但



涉及到互联网政策、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的领域，应该充分地交给市场和企业。涉及到公民

的信息和隐私保护，要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涉及到网络信息内容的

道德标准，比如说网民素养，这应该交给社会。我们比较难的一部分是网络媒体的管理。因

为在中国，媒体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网络媒体管理也相当程度上是纳入到传统

媒体的管理制度当中来。

记者：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互联网舆论生态以健康地推进治理水平的完善？

张志安：充分自由的、理性的、可以进行公共对话的并且达成共识的舆论生态。这是中

国社会朝前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互联网舆论空间和互联网舆论场，主要有三个标准。

第一，保障自由。让大家充分地敢说话，充分地围绕公共话题，敢于去表达，否则就不

可能形成所谓意见的互动和大部分人对于公共事务的相对一致的看法。充分表达，让大家心

无忌惮的表达是重要前提。

第二，公共对话、理性对话。这种表达不是你说我说，或者你在微信上说、我在微博上

说，他在主流媒体上说，不是新闻联播里的官方舆论场和微博上的民间舆论场始终保持割裂，

也不是微博上前十个人对微博进行了情感的表达影响了后面数以千计的人的言论，而是大家

重新查看基本事实是什么，从而进行理性表达。如果不能互动，舆论场始终是各说各话，是

极端的、情绪化的，大部分人的信息接触是选择性接触，舆论是极化的，这样很糟糕。

第三，形成共识。我们特别担心这个社会价值是撕裂的，大家的网络表达和讨论是“一

地鸡毛”，最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办法形成真正的社会共识，阻碍了治理按照理性的

方向去发展。今天看来，我们的舆论场是存在结构性缺憾的，这种缺憾是多数网友并不围绕

公共问题去讨论，而是围绕事件去表达自己情感化、非理性化的观点，这些表达主要是基于

私利的动员，或者基于情感的判断，而非基于事实的理性思考。我们真正需要的表达是基于

公共治理的分享和探讨，从而形成社会共识。没有共识就无法真正为所谓的公共治理提供价



值和观念的基础，所以今天中国的网络舆论场是不理性、不健康的。

我们要努力去推动达成共识，至少让精英达成共识是必要的。中国要形成这样的舆论生

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性公民的成长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取决于严肃的媒体是否能够在舆

论场当中生存和发展，成为重要的公共空间，还取决于教育和新一代年轻人的公民素养。

记者：国外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和机制可以供中国借鉴？

张志安：值得借鉴的是互联网治理要有一个整体性的战略安排。一个国家要对互联网治

理形成整体的架构性的设计，要有一个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不同层面的安排。比如，具有整

体战略部署的美国互联网国家治理体系，至少包括了三种能力：一是顶层设计能力，主要指

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和制度设计；二是社会化能力，指建立起由政府、企业、智库、协会等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体系；三是协同化能力，指建立由其他公司和组织间信息交流、合

作共享的机制。互联网治理是国家治理模式结构当中的一部分，二者是高度同构的。我们很

少看到采取强权治理模式的政府，会对互联网采取开放的治理模式。

另外，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对公民的隐私和相关权利的保护，应该是所有关于互联网治

理的基准线。治理不应该以牺牲正常公众的批评权和表达权为代价，更不应该忽略对公众的

隐私、名誉和相关权利的保障。很多时候，公民隐私和国家安全之间会有一种矛盾，我们很

容易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去影响对公民隐私的保护。二者之间的边界要清楚地处理明晰。

记者：在中国互联网治理中，上海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张志安：上海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做了很多探索。比如，从网络舆论场的重构尤其是移动

互联网舆论场的引导能力提升看，上海报业集团实施积极改革，推出澎湃新闻、上海观察等

新媒体平台，让部分报刊退出市场，对新旧媒体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政府给严肃的主流媒体



以行政支持，让其能够相对从容地去做严肃新闻报道。这些努力都是塑造主流媒体在主流舆

论场当中建立影响力、打通两个舆论场的积极尝试。

在智慧政务、移动政务方面，尤其是政府数据的开放方面，上海还可以做更多。很多欧

美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政府数据频道，开放了和民生有关、不涉及个人隐私的公共数据，让公

众可以更好地知道城市治理的关键信息和治理水平，这方面上海可以借鉴。


